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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遵守交通法規及避免酒駕可減少憾事，但仍許多人為貪圖方

便，罔顧自身及他人安全，警方希望透過交通大執法，減少交通

意外的發生，也讓民眾遵守交通法規。因此，警方在各大重要路

口嚴格取締，一旦違規便須繳納罰鍰或參加道路安全講習，期能

杜絕高雄式左轉及酒駕問題，有效降低交通事故肇事率。為加強

宣導其重要性，本署於 106 年 11 月 1 日假高雄地檢署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，舉辦酒駕法治

教育，特邀高雄市脊髓損傷者成功之家林玉騰社工員擔任講師，講解常見不良的駕駛習慣之危

險性，及公共危險相關法治觀念，讓參與學員認識安全駕駛之重要性。 

課程中，藉由講師詳盡的課程說明，深化學員對交通事故的危險性及造成損害之認知，以

及肇事後可能對家庭及人生造成終身無法抹滅之傷痕，讓學員們引以為戒。 

「行車守規則，安全有保障」及「概談交通法規重要性」  

遇見生命的碧海藍天  

為使社會勞動人從錯誤中學習成長，進而肯定自身價值，並積極面對自我人生，本署於

106 年 11 月 16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，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，邀請財團法

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—洪蓮香志工擔任講師，並結合慈濟團隊帶領學員，以歡

樂律動的方式揭開序幕，帶動現場氣氛。  

是日課程主題為『遇見生命的碧海藍天』，講師以自己的人生劇本開頭，首先分享從小到

大清貧的家庭環境及親生妹妹因當時噴灑跳蚤藥猝死，自己也差點瀕臨死亡的心理轉折而體悟

了生命的無常，家裡產生劇變後不再相信佛祖，直到結婚後因緣際會再度接觸慈濟才又有了正

面的想法和做法，並加入了慈濟幹細胞資料庫的建檔，希望自己有機會能幫助白血病患者，提

昇生命價值。因社會勞動人多數為酒駕案件，講師以酒

駕影片賞析作結，讓學員們對於酒駕可能造成的危害

有所警覺。 

最後和善的慈濟師兄姐們與韓主任觀護人國一

以«人間有愛»的手語表演結束課程，期盼大家找到生

命的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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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為增進學員法律常識與新知，避免觸法及保障個人

權益，本署於 106 年 12 月 6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

舉辦法治教育課程，特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

郭振銘主任擔任講師，藉由各項實例分析及案例分享，引

導學員增加各種法律知識，做一個知法、守法的好國民。 

        講師首先以「什麼是智慧財產權」為題，介紹專利權、

商標權、著作權，簡介各項權利的定義、目的與取得，再

針對各項權利的種類與期限加以闡述說明，亦列舉在什

麼情況下屬侵害著作權。第二堂課為「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案例分享」，講師以幾則有趣的案例

分享引導學員進入課題內容，例如:學生拷貝王彩樺歌曲、重製販售盜版光碟，也特別介紹一旦

侵害專利權應負的責任，期望藉由本次課程加強學員法治觀念。最後，再次勉勵學員守法是平

安的基礎，萬一誤觸法網請尋求正當的管道面對解決，期許大家除了擁有健康的身體，仍須保

有健康的心靈。     

「保護智慧財產權，你我都有責」「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案例分享」  

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  

     隨著新興毒品問題日益氾濫，常以包裝精美的零食、

咖啡包、飲料掩人耳目，民眾一旦降低警覺心或貪圖暴利攜

毒出入境，往往惹禍上身。鑑此，106 年 11 月 20 日由高雄

地檢署與小港醫院、高雄國際航空站攜手舉辦反毒、衛教快

閃宣導活動，叮嚀旅客注意切身相關的毒品防制及身旁發

出的警訊，方能保護好自己。 

         是日活動由觀護佐理員李忠宏及小港醫院醫師分別進

行「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!」、

「糖尿病預防與診斷」的主

題快閃宣導，李佐理員搭配醒目圖片、標題，介紹毒品分級、

常見藥物濫用名稱，尤其國人出國旅遊時的自保之道應謹守四

大反毒教戰守則，避免自己成為代罪羔羊而誤觸法網，亦提醒

民眾隨時留意行李，不讓毒販有機可趁挾藏，有效阻斷運毒手

法，成為打擊毒害的生力軍，一同守護我們的家園。 



編輯：楊家鳳、蔡瑩純 

高雄地檢署網址： http://www.ksc.moj.gov.tw 

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：(07)216-1467。 

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：(07)215-2565 轉 3037，明股觀護人。 

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？ 

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@mail.moj.gov.t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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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:社會勞動人簽到退時，社勞機構設有打卡鐘及監視錄影器，社會勞動機構

可否以打卡鐘及監視錄影器作為督管社勞人簽到退的方式？  

 

A:社勞機構可另以打卡鐘及監視錄影器做為輔助器具，惟社會勞動時數之

認證係依據易服社會勞動執行登記簿之簽到退記錄。又機構督導恐無法

經常調閱監視錄影器確保社勞人是否有代為打卡之情事，若遇停電或其

他事由導致器材無法使用，恐發生時數認證之問題。是以社會勞動時數

之認證簽到退與打卡(差勤卡)發生落差時，仍須以社勞人之簽到退記錄

為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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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107 年 1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30 分，假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5 樓會

議室，舉辦 106 年度「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關（構）表揚暨業務座談會」。 

2. 107 年 1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，假本署二辦一樓團輔室，辦理受

保護管束人春節公益關懷活動。 

3. 107 年 1 月 31 日(星期三)下午 14 時 15 分假高雄地方法院五樓會議室，

辦理 106 年度「社會勞動執行機關(構)表揚暨遴聘會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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